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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5_B8_88_E8_c29_452177.htm 在国际贸易中，买卖

双方通过洽商交易达成协议后，按国际贸易的一般习惯做法

，大都需要签团一定格式的书面合同，以作为约束双方的法

律依据。 在交易双方所订立的买卖合同中，都规定了合同双

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由于交易对象、成交条件及所选用

的惯例不同，每份合同中规定的当事人的基本义务来看，却

是相同的，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卖方

的基本义务是，按合同规定交付货物，移交与货物有关的各

项单据燕转移货物的所有权.买方的基本义务是，按合同规定

支付货款和收取货物。 合同签订后，买卖双方都应受其约束

，都要本着“重合同，守信用”的原则，切实履行2事同规定

的各项义务，如合同一方没有或没有完全履行他在合同中所

承担的义务，致使对方的权利受到损害时，受损害的一方可

以采取适当的措施取得补偿。这种依法取得补偿的方法在法

律上称为救济方法。 为了有利于合同的履行，现将履行进出

口合同的基本程序、各环节的基本内容和履行当中的注意事

项等，分别介绍和说明如下: 第一节 出口合同的履行 在我国

出口贸易中，多数按CIF条件成交，并按信用证支付方式收款

，履行这种出口合同，涉及面广，工作环节多，手续繁杂，

且影响履行的因素很多，为了提高履行约率，各外贸公司必

须加强同有关部门的协作与配合，力求把各项工作做到粗确

细致，尽量避免出现脱节情况，做到环环扣紧，井然有序。 

履行出口合同的程序，一般包括备货、催证、审证、改证、



租船、订舱、报关、报验、保险、装船、制单、结汇等工作

环节。在这些工作环节中，以货（备货）、证（催证、审证

和改证）、船（租船、订舱）、款（制单结汇）四个环节的

工作最为重要。只有做好这些环节的工作，才能防止出现“

有货无证”、“有证无货”、“有货无船”、“有船无货”

、“单证不符”或违反装运期等情况，根据我国对外贸易长

期实践的经验表明，在履行出口合同时，一肌应做好下列各

环节的工作: 备货与报验 为了保证按时、按质、按量交付约

定的货物，在订立合同之后，卖方必须及时落实货源，备妥

应交的货物，并做好出口货物的报验工作。 备货 备货工作的

内容，主要包括按合同和信用证的要求巍峨生产加工或仓储

部门组织货源和催交货物，核实货物的加工，整理，包装和

刷唛情况，对应交的货物进行验收和清点，在备货工作中，

应注意下列事项: 发运货物的时间。为了保证按时交货，应根

据合同和信用证对装运期的规定，并结合船期安排，做好供

货工作，使船货衔接好，以防止出现船等货的情况。 货物的

品质，规格。交付货物的品质，规格，必须符合约定的要求

，如果不符，应进行筛选和加工，整理直至达到要求为准。 

货物的数量。必须按约定数量备货，而且应留有余地，以备

必要时作为调换之用，如约定可以溢短装百分之若干时，则

应考虑满足溢装部分的需要。 货物的包装。按约定的条件包

装，核实包装是否适应长途运输和保护商品的要求，如发现

包装不良或有破损，应及时修整或调换。 在包装的明显部位

，应按约不定期的唛头式样刷制唛头，对包装上的其它各种

标志是否符合要求，也应注意。 报验 凡按约定条件和国家规

定必须法定检验的出口货物，在备妥货物后，应向中国进出



口商品检验局申请检验，只有经检验出具商检局签发的检验

合格证书，海关才放行，凡检验不合格的货物，一律不得出

口。 申请报验时，应填制出口报验申请单，向商检局办理申

请报验手续，该申请单的内容，一般包括品名，规格，数量

或重量，包装，产地等项，在提交申请单时，应随附合同和

信用证副本等有关文件，供商检局检验和发证时作参考。 当

货物经检验合格，商检局发给检验合格证书，外贸公司应在

检验证规定的有铲期内将货物装运出口，如在规定的有效期

内不能装运出口，应向商检局申请展期，并由商检局进行复

验，复验合格后，才准予出口。 催证、审证和改证 在履行凭

信用证付款的出口合同时， 应注意做好下列工作: 催证 在按

信用证付款条件成交时，买方按约定时间开证是卖方履行合

同的前提条件，尤其是大宗交易或按买方要求而特制的商品

交易，买方及时开证更为必要.否则，卖方无法安排生产和组

织货源，在实际业务中，由于种种原因买方不能按时开证的

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我们应结合备货情况做好催证工作，

及时提请对方按约定时间办理开证手续，以利合同的履行。 

审证 在实际业务中，由于种种原因，，买方开来的信用证常

有与合同条款不符的情况，为了维护我方的利益，确保收汇

安全和合同的顺利履行，我们应对国外来证，按合同进行认

真的核对和审查，在审证时 ，应注意下列事项: 政治性，政

策性审查。在我国对外政策的指导下，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地

区的来证从政治上，政策上进行审查，如来证国家同我国有

无经济贸易往来关系，来证内容是否符合政府间的支付协定

，证中有无歧视性内容等。 开证行与保兑行的资信情况，为

了确保安全收汇，对开证行和保竞任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状



况，开证行和保兑行的资信及其经营作风等，都应注意审查

，如发现有总是侧应酌情采取适当的措施。 信用证的性质和

开证行对付款的责任，要注意审查信用证是否为不可撤销的

信用证，信用证是否生效，在证内，对开证行的付款责任是

否加一笔勾销了“限制性”条款或其它“保留”条件。 信用

证金额及其采用的货币，信用证金额应与合同金额一致，如

合同订有溢短装条款，则信用证金额还应包括溢短装部分的

金额，来证采用的货币与合同规定的货币一致。 有关货物的

记载。来证中对有关品名，数量或重量，规格，包装和单价

等项内容的记载，是否与合同的规定相符，有无附加特殊条

款，如发现信用证与合同规定不符，应酌情作出是否接受或

修改的决策。 有关装运期，信用证有效期和到期地点的规定

，按惯例，一切信用证都必须规定一个交单付款，承兑或议

付的到期日，未规定到期日的信用证不能使用，通常信用证

中规定的到期日是指受益人最迟向出口地银行交单议付的日

期，如信用证规定在国外交单到期日，由于寄单费时，且有

延误的风险，一般应提请修改，否则，就必须提前交单，以

防逾期，装运期必须与合同规定一致，如来证太晚，无法按

期装运，应及时申请国外买方延展装运期限，信用证有效期

与装运期应有一定的合理间隔，以便在装运货物后有足够的

时间办理制单结汇工作，信用证有效期与装运期规定在同一

天的，称为“双到期”应当指出，“双到期”是不合理的，

受益人是否就此提出修改，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装运单据，

对来证要求提供的单据种类份数及填制方法等，要仔细审查

，如发现有不适当的规定和要求，应酌情作出适当处理。 其

它特殊条款。审查来证中有无与合同规定不符的其它特殊条



款，如发现有对我不种的附加特殊条款，一般不宜接受，如

对我无不利之处，而且也能办到也可酌情灵活掌握。 改证 在

审证过程中如发现信用证内容与合同规定不符，应区别问题

的性质，分别同有关部门研究，做出妥善的处理，一般地说

，如发现我方不能接受的条款，应及时提请开证人修改，在

同一信用证上如有多处需要修改的，应当一次提出。对信用

证中可改可不改的，或经过适当努力可以办到而并不造成损

失的，则可酌还必须处理，对通知行转来的修改通知收内容

，如经审核不能接受时，应及时表示拒绝，如一份修改通知

书中包括多项内容，只能全部接受或全部拒绝，不能只接受

其中一部分，而拒绝另一部分。 租船订舱、报关、投估和装

运 租船订舱 按CIF或CFR条件成交时，卖方应及时办理租船

订舱工作，如系大宗货物，需要办理租船手续.如系一肌杂货

则需洽订舱位，各外贸公司洽订舱位需要填写拖运单，托运

单是托运人根据合同和信用证条款内容填写的向船公司或其

代理人办理货物托运的单证，船方根据托运单内容，并结合

航线，船期和舱位情况，如认为可以承运，即在托运单上签

章，留存一份，退回托运人一份，至此，订舱手续即告完成

，运输合同即告成立。 船公司或其代理人在接受托运人的托

运申请之后，即发给托运人装货单，凭以办理装船手续，装

货单的作用有三:一是通知托运人已配妥××船舶、航次，装

货日期，让其备货装船，二是便于托运人向海关办理出口申

报手续，三是作为命令船长接受该批货物装船的通知。 货物

装船后，船长或大副则应该签发收货单，即大副收据作为货

物已装妥的临时收扰，托运人凭此收据即可向船公司或其代

理人交付运费并换取正式提单，如收货单上有大副经注，换



取提单时应将大副批注在提单上。 后关 出口货物在装船出运

之前，需向海关办理报关手续，出口货物办理报关时必须填

写出口货物报关单，必要时还需要提供出口合同副本，发票

，装箱单，重量单，商品检验证书，以及其它有关证件，海

关查验有关单据后，即在装货单上盖章放行，凭以装船出口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